
 

 

 

ICS   01.120 

CCS   A 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T 12366—XXXX 
代替 GB/T 12366—2009 

 综合标准化工作指南 
 

Guidelines for the work of complex standardization 

 

(点击此处添加与国际标准一致性程度的标识) 

（征求意见稿） 

（本草案完成时间：2026-04-08） 

在提交反馈意见时，请将您知道的相关专利连同支持性文件一并附上。 

XXXX - XX - XX 发布 XXXX - XX - XX 实施 



GB/T 12366—XXXX 

I 

目 次 

前言 ................................................................................. II 

1  范围 ...............................................................................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1 

3  术语和定义 ......................................................................... 1 

4  基本原则 ........................................................................... 1 

5  通用工作程序的阶段构成 ............................................................. 1 

6  准备阶段 ........................................................................... 2 

 确定对象 ....................................................................... 2 

 建立协调机构 ................................................................... 2 

7  规划阶段 ........................................................................... 3 

 确定目标 ....................................................................... 3 

 编制标准综合体计划 ............................................................. 5 

8  制定阶段 ........................................................................... 6 

 制定工作计划 ................................................................... 7 

 建立标准综合体 ................................................................. 7 

9  实施阶段 ........................................................................... 7 

 组织实施 ....................................................................... 7 

 评价和验收 ..................................................................... 7 

参考文献 .............................................................................. 9 



GB/T 12366—XXXX 

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GB/T 12366—2009《综合标准化工作指南》，与GB/T 12366—2009相比，除编辑性改动

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 删除了技术效益，增加了生态效益相关内容（见 4.2、6.1.2、6.1.3、9.2，2009版的第 3

章、5.3、8.2）； 

—— 将“国外先进标准”更改为“国外标准”（见 4.3，2009版的第 3章）； 

—— 将“工作程序”更改为“通用工作程序的阶段构成”，简化了步骤（见第 5章,2009 版的第

4章）； 

—— 细化了对具体工作程序的操作指导（见第 6～9章，2009版的第 5～8章）。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提出和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安徽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国家海洋标准计量中心、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标准质量中心、教育部教育技术与资源发展中心等。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车迪、逄征虎、杜晓燕、陶学明、李强、郭林宇、张珺、袁玲玲、杨利飞、盛

瑛等。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2009年第一次修订时，代替了 GB/T 12366.1—1990《综合标准化工作导则  原则与方

法》、GB/T 12366.2—1990《综合标准化工作导则  工业产品综合标准化一般要求》、GB/T 

12366.3—1990《综合标准化工作导则  农业产品综合标准化一般要求》和 GB/T 12366.4—

1991《综合标准化工作导则  标准综合体规划编制方法》。 

—— 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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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标准化工作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综合标准化的基本原则，提供了综合标准化通用工作程序与方法的指导和建议。 

本文件适用于对产品/系统、过程或服务开展综合标准化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综合标准化  complex standardization 

为了达到确定的目标，运用系统分析方法，建立标准综合体，并贯彻实施的标准化活动。 

 

标准综合体  standard-complex 

综合标准化对象及其相关要素按其内在联系或功能要求以整体效益最佳为目标形成的相关指标协

调优化、相互配合的成套标准。 

注： 标准综合体中的标准以综合标准化对象的整体效益最佳为目标，相互之间在指标方面协调配合。标准体系虽然

由具有内在联系的多项标准构成，但对于这些标准在指标方面的协调配合程度要求不高。 

 

相关要素  related elements 

影响综合标准化对象的功能要求或特定目标的因素。 

注： 综合标准化对象不同，目标不同，相关要素可能就不同。 

4 基本原则 

所选择的综合标准化对象及目标明确，相关要素范围清晰且完整。 

综合标准化的全过程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以系统的整体效益（包括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四

方面的综合效益）最佳为目标，保证整体协调一致和效益最佳，局部效益服从整体效益。 

构建标准综合体时，充分选用现行标准，包括国际标准和国外标准。必要时，制定或修订标准，

同时积极采用国际标准。标准综合体内各项标准的制定及实施相互配合。标准综合体根据技术进步或综

合标准化目标调整及时修订。 

5 通用工作程序的阶段构成 

综合标准化通用工作程序的阶段构成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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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综合标准化通用工作程序的阶段构成 

阶段 步骤 对应章条 

准备阶段 
确定对象 6.1 

建立协调机构 6.2 

规划阶段 
确定目标 7.1 

编制标准综合体规划 7.2 

制定阶段 
制定工作计划 8.1 

建立标准综合体 8.2 

实施阶段 
组织实施 9.1 

评价和验收 9.2 

6 准备阶段 

确定对象 

6.1.1 必要性调研 

针对产品/系统、过程或服务开展综合标准化的必要性调研，分析拟解决的问题是否具有综合性、

复杂性，初步选定综合标准化的对象，确定综合标准化的目的。宜考虑调研以下方面： 

a) 相关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要求； 

b) 产业和标准化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 

c) 利益相关方及其需求和期望； 

d) 国内外相同或类似领域的现有技术水平和发展趋势，以及国内外已有的解决方案。 

6.1.2 可行性分析 

对初步选定的综合标准化对象进行可行性分析，宜考虑以下方面： 

e) 人力、物力和财力等客观条件是否能满足需求； 

f) 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 

g) 是否能在预期时间内实现； 

h) 能否获得预期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6.1.3 选择和确定对象 

根据必要性调研和可行性分析的结果，宜选择具有以下特征的领域作为综合标准化对象： 

a) 边界清晰，内部结构、要素或程序复杂； 

b) 涉及多学科背景，需要多方配合协作； 

c) 在一定工作和时间范围内相关参数指标协调与优化组合能够实现； 

d) 预期能够取得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和/或生态效益。 

示例：以产品为对象的综合标准化为例，优先选择市场需求大、经济价值高、技术含量高、产业链条长、功能多的

产品。 

建立协调机构 

建立综合标准化工作的协调机构十分必要。协调机构的人员组成宜根据综合标准化项目的需要，广

泛涵盖各相关领域、相关部门、不同学科的人员，通常与该综合标准化项目的实施所涉及的主体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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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以农产品种植为对象的综合标准化为例，协调机构的人员组成通常包括农业、水利、环境等领域。 

协调机构负责综合标准化项目的组织、指导和协调工作，具体包括：组织编制计划、制定工作方案、

建立标准综合体、实施、评价和验收等工作；统筹项目实施、资源保障、质量管控及问题处置，督促各

环节按计划推进；协调跨部门分工衔接、技术意见分歧、资源配置及多方协作，确保项目有序实施、形

成工作合力。 

协调机构宜建立严格的工作制度，明确职责和分工。 

7 规划阶段 

确定目标 

7.1.1 确定总目标 

收集与综合标准化对象有关的信息，通过分析对比，准确掌握其国内外状况与发展趋势。根据技术

经济发展的预测结果和实际可能，在综合标准化目的（见6.1.1）的基础上，确定需要达到的总目标，

充分体现其整体效益最佳。 

示例：以产品为对象的综合标准化为例，目的为改进产品市场占有率，在综合考虑产品的安全性、可靠性、利润率、

污染物排放量等方面的基础上，目标为市场份额提高 5%。 

7.1.2 相关要素分析 

采用系统分析方法对综合标准化对象进行分析，识别影响所确定目标的各种相关要素，明确综合标

准化对象与相关要素以及相关要素之间的联系与功能要求，并确定综合标准化对象及其相关要素的范

围。相关要素选择宜数量适中。 

示例：以产品为对象的综合标准化为例，相关要素可能包括原料、零部件、设备、工艺、检验方法、包装、运输、

产地环境、废弃物处置等。 

注： GB/T 22032—2021的6.4.6给出了系统分析过程。 

根据各相关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宜绘制综合标准化对象相关要素图或给出文字说明，清晰描述综

合标准化对象及其相关要素构成的系统。在绘制图表或给出文字说明时，宜满足以下条件： 

a) 层次清晰，主次分明，结构合理； 

b) 表述准确，范围明确。 

示例1：以下示例给出了以智能电网调度控制系统为综合标准化对象的相关要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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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2：以下示例给出了小麦种植为综合标准化对象，总目标为小麦产量提高 5%的相关要素文字说明。 

小麦种植综合标准化对象的相关要素包括产地环境、种子、生产技术、投入品和生产管理。相关要素分析如下： 

—— 产地环境是小麦生产的自然基础和外在先决条件，是决定产量和品质的基础性、约束性要素，具体可考虑的

要素包括气候、土壤和水质； 

——种子是小麦生产最基本的物质基础，是决定产量和品质的内在核心物质要素，具体可考虑的要素包括种子的品

种和质量； 

——生产技术是小麦种植的核心措施与调控手段，是将内在潜力、外部条件转化为实际产量的关键支撑要素，具体

可考虑的要素包括农田整治技术、播种技术、田间管理技术、病虫草害防控技术、采收技术等； 

——投入品是小麦生产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是保障小麦正常生长发育、实现产量与品质目标的重要物质要素，具

体可考虑的要素包括投入品的质量、使用等； 

——生产管理是小麦生产全过程的组织保障与统筹调控手段，通过对各生产要素的计划、协调与管控，确保各项技

术措施落地见效，是实现小麦稳产、优质、高效的关键保障要素，具体可考虑的要素包括种植基地管理、设施设备管理、

人员管理等。 

7.1.3 目标分解 

根据综合标准化对象及其相关要素的内在联系或功能要求，将所确定的总目标（见7.1.1）分解为

具体目标值。当存在多种目标分解方案时，宜对所有方案进行充分论证，综合论证系统各种可能方案的

科学性、合理性和适用性以及预期综合效益，选择最佳方案。分解的目标值宜具有以下特征： 

—— 能保证实现所确定的目标，并注意工作流程的继承性； 

—— 一般是定量化的，具有可检查性。 

 

 

 

示例：以下示例给出了小麦种植为综合标准化对象，总目标为小麦产量提高 5%的分解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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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目标 相关要素 要求 分目标值 

在确保小麦产

品质量的基础

上，单位产量

提高5% 

产地环境 

气候 选择适宜小麦种植的气候条件 

土壤 选择适宜小麦种植的土壤条件 

水质 
选择适宜小麦种植的水质条件，按照GB/T 34811《作物节水灌溉

气象等级 小麦》灌溉，水分生产率不低于2.0 kg/m³ 

种子 

品种 
选择覆盖所在区域的国家或省审定的品种，注意适应性、产量、

品质、抗性（抗病、抗虫、抗逆）等综合性状优良的选择 

质量 
种子的纯度、芽率、净度、水分等关键指标符合GB 4404.1《粮

食作物种子 第1部分：禾谷类》的要求，合格率达100% 

生产技术 

农田整治 
机械化作业，做到地平、土碎、墒足，上虚下实，为出苗整齐、

根系下扎创造良好条件 

播种技术 适期播种，每亩基本苗控制在15万～18万 

田间管理技术 确保小麦种植过程中有充足的水源和肥料 

病虫草害防治 
按照GB/T 35238《小麦条锈病防治技术规范》、GB/T 45211《小

麦抗病虫性评价技术规程》等的要求实施，危害损失率不高于5% 

采收技术 农机联合收割，确保及时采收，并减少过程损失 

投入品 

质量 正规渠道采购，确保质量安全，出入库有记录 

使用 

按照农药标签规范使用农药，不使用禁限用农药，优先选择低毒

或生物农药 

测土配方施肥，首选生物肥料，不用或少用化学肥料 

生产管理 

种植管理 

种植基地管理：确保种植基地内外环境得到有效的监控 

水肥管理：确保小麦种植过程中有充足的水源和肥料 

设施设备管理：确保灌溉沟渠、农机等设施设备能够正常使用 

人员管理 

文化要求、技能要求、经验要求等人员要求 

岗位的职责和权力 

工作任务及目标、工作要求、工作程序、工作条件等 

 

编制标准综合体计划 

7.2.1 设计标准综合体 

根据选定的最佳方案,针对相关要素图和确定的要素具体目标,系统成套地列出所需要的全部相关

标准。宜按照性质、范围，对标准适当分类。 

示例：以下示例给出了以智能电网调度控制系统为综合标准化对象的标准综合体结构。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269A6EBC05CD3C8DE06397BE0A0A9BF0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269A6EBC05CD3C8DE06397BE0A0A9BF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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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编制标准综合体规划草案 

标准综合体规划是协调解决跨部门综合标准化工作的依据。根据对象的系统分析和目标分解的结

果，在考虑所需资源的基础上，编制标准综合体规划草案，附编制说明书和实施大纲。 

标准综合体规划通常包括下列内容： 

—— 综合标准化对象及其相关要素； 

—— 需要制定、修订的全部标准清单； 

—— 最终目标值和相关要素的技术要求； 

—— 必要的科研项目； 

—— 各项工作的组织和完成期限、预算计划及物资经费等保障措施。 

7.2.3 评审 

协调机构宜组织有关专家对标准综合体规划草案进行审定，形成正式的标准综合体规划。评审内容

包括但不限于如方面。 

a) 目标能否实现。 

b) 构成是否合理： 

1) 凡有现行标准能够满足总体要求的，引用现行标准而不再制定新标准； 

2) 不能满足要求时，修订现行标准或提出补充要求； 

3) 没有相应标准时，制定新标准。 

c) 标准是否配套。 

d) 总体是否协调。 

8 制定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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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工作计划 

协调机构宜根据标准综合体规划（见7.2）中需要制定、修订标准的相互联系，编制统一的标准制

修订工作计划，明确制修订的先后顺序。 

标准制修订工作计划宜包括标准名称、适用范围、主要内容、与其他标准的关系、标准起草单位与

负责人、参加单位与参加人员、起止时间等。 

对技术难点，宜制订攻关计划。 

建立标准综合体 

8.2.1 制修订标准 

协调机构按照工作计划（见8.1）组织相关人员，开展各项标准的调研、编制标准草案、研讨、征

求意见、技术审查等制修订工作，建立标准综合体。 

标准综合体中的各项标准之间的技术要求相互协调、相互配合是是非常重要，分解的目标值（见

7.1.3）均在相应标准的有关指标中得到保证。 

协调机构宜制定工作规则，指导参加综合标准化工作的有关人员密切配合、协调行动。 

8.2.2 验证 

必要时，通过举证验证、现场验证、试验验证等方法对标准的技术要求、核心指标、试验和检验方

法等进行验证。整体验证周期太长的，可以进行局部验证。通过验证，适当调整原工作计划和某些标准

中不适应的内容。 

9 实施阶段 

组织实施 

协调机构宜编制标准综合体实施方案，明确具体标准的实施范围、方式、内容、步骤、负责人员、

时间安排、需达到的要求和目标、检查与改进要求等。 

协调机构宜对标准综合体的实施做好组织、人员、物资、技术等准备工作。 

协调机构整体推进标准综合体的实施是十分必要，确保标准规定的各项要求在产品/系统、过程或

服务的人、机、料、法、环、测的全要素、全过程、全岗位执行标准。标准实施宜考虑以下内容： 

a) 对标准实施涉及人员进行分层宣传动员，以及标准的宣贯和培训，确认其达标后，准予上岗； 

b) 对涉及的基础设施、生产/服务设备、环境条件等，宜通过一定的方法确认其达到标准要求后，

投入使用； 

c) 对标准进行转化简化，形成作业指导书、流程图、明白纸，加以实施； 

d) 对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宜采取会商协调、技术攻关等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e) 在标准综合体实施的过程中，宜按标准要求记录和保存实施证据。 

协调机构宜按照标准综合体实施方案的要求，开展标准实施检查，监视和分析实施的效果、跟踪实

施进度；同时，广泛收集各方反馈意见和建议，定期对标准综合体进行审查与修订，不断更新与完善标

准综合体。 

评价和验收 

综合标准化项目实施期满前，协调机构宜开展自我评价，评价工作通常包括以下内容： 

a) 对照项目任务书、实施方案，确认目标任务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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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自查项目执行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与薄弱环节，以便提前整改完善； 

c) 自我评价标准综合体实施带来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 

d) 梳理完善项目全过程档案，确保材料齐全、真实、可追溯，为正式验收做好准备； 

e) 总结经验做法，分析长效机制建设情况，明确后续持续改进方向。 

综合标准化项目实施期满后，项目下达部门宜组织开展验收工作，对目标任务完成情况、标准综合

体建设质量、项目实施过程控制情况、实施效果及绩效、成果材料及档案管理、长效机制建设情况等进

行综合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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